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国开证券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国

开证券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1

年

10

月

13

日起，在国开证券开通旗下部分基金代销

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开通代销业务基金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19001

）、银华内需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

LOF

）（基金代码：

161810

）、 银华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LOF

）（基金代码：

161811

）、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1812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

基金 （

LOF

）（基金代码：

161815

）、 银华中证等权重

9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161816

）、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1818

，以下简称

"

银华消费分级

股票

"

）。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华外馆斜街甲

1

号泰利明苑写字楼

A

座二区

4

层

联系人：朱瑜

联系电话：

51789000

公司网站：

www.gkzq.com.cn

2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10-85186558

，

400-678-3333

网址：

www.yhfund.com.cn

重要提示：

1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2

、银华消费分级股票基金基金合同已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生效，目前银华消费分级股票

基金处于封闭期。银华消费分级股票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自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

3

个月的

时间内开始办理。 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自银华消费分级股票基金的申

购、赎回业务开放之日起，投资者可以前往国开证券各营业网点办理相关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

规则请遵循国开证券的相关规定。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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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

日以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星期六）下午

１６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董事九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谢保军先生主持。

经审议，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洛阳万年硅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次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为参股公司洛阳万年硅业有限公司融资提供不超过

１２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关联董事谢保军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目前持有洛阳万年硅业有限

公司

２６％

的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谢保军先生兼任洛阳万年硅业有限公司董事）。

详情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分别出具了关于本次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详

情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次董事会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详情见刊

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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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洛阳万年硅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

事谢保军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同意为参股公司洛阳万年硅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万年硅

业”）在中原信托有限公司融资提供额度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洛阳万年硅业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２

日

（三）注册地址：偃师市首阳山工业区（香峪村）

（四）经营范围：多晶硅、单晶硅、白碳黑、太阳能芯片的生产销售

（五）法定代表人：段献忠

（六）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七）营业执照号：

４１０３８１１２００１３９９２

（八）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公司持有万年硅业

２６％

的股份，且公司董事长谢保军先生为万

年硅业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万年硅业为公司关联法人。 公司本

次对万年硅业提供担保已构成关联交易，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九）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万年硅业总资产

１４

，

０４１．５３

万元，总负债

２

，

１６３．１６

万元，资产

负债率

１５．４１％

，净资产

１１

，

８７８．３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

，

６４７．８１

万元，利润总

额

１

，

１６２．１７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万年硅业总资产

５９

，

４２８．６４

万元，总负债

２６

，

９５９．９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万年硅业主营业务收入

９

，

４０６．１２

万元，

实现利润总额

２

，

１３４．９２

万元。

三、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金额：公司拟为万年硅业提供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二）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２

年；

（三）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四）本次担保事项的审批程序和相关授权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 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本次担保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董事长谢保军先生签署相关文件。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目前持有万年硅业

２６％

的股权，其生产经营稳定，企业信誉良好，具有良好的偿债能

力，在金融征信系统中无不良记录。 为帮助其解决发展中的资金问题，董事会同意为其提供担

保。

同时，为确保公司利益，公司要求万年硅业其他股东对本次融资（万年硅业本次融资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按照出资比例共同承担担保责任，并由万年硅业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因此，董事会认

为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对公司的发展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可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的

３０．７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在上述授权范围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余额为

４３

，

４８１．６５６０１

万元，占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的

１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所有者权益的

３９．６７％

。

公司本次对万年硅业进行担保获得批准并实施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最高为

９２

，

０００

万元（含已批准的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资产总额的

３５．３４％

。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

六、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郑锦桥先生、魏现州先生和王莉婷女士对公司为万年硅业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阅，并出具了《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为洛阳万

年硅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拟为万年硅业提供额度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担保， 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

营需要，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其发展，可帮助解决其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万年硅

业资信情况良好，无逾期贷款；万年硅业作为本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２６％

的股权），

公司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

同时，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谢保军先生兼任万年硅业董事，本次担保事项构成关联

交易，关联董事谢保军先生按照规定回避了表决，本次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

规定。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对本次担保事项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恒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具体如下：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恒星科技上述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合法，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

２０１０

年修

订）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被担保人万年硅业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拟与恒星科技签订反担保协议，对其担保不

会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保荐机构对恒星科技拟进行的上述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

议，同意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一）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为洛阳万年硅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三）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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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３０

起。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

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巩义市恒星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

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其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五）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六）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也可授权他人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代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也可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本议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经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情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

、审议《关于公司为洛阳万年硅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星期二）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河南省巩义市恒星工业园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

份证原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

记手续；

（

４

）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１７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

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１３２

；投票简称：恒星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

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关于公司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公司为洛阳万年硅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００

注：

Ａ．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

行投票。

Ｂ．

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为有效意见，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

Ｃ．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

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

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投票请登录互

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地址：河南省巩义市恒星工业园

邮政编码：

４５１２５１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６９５８８９９９

传真：

０３７１－６９５８８０００

联系人：李明、谢建红

２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

日通知进行。

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如委托人未对表决权做明确具体的指

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对会议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为洛阳万年硅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股东股票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委托人为单位的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７

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３５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份产销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产销量数据如下：

车型

产量

（

辆

）

销量

（

辆

）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夏利系列

１２３８６ １７９２２ １４８８７５ １４０３７２ １４５７１ １７２４３ １４２５５８ １３４９４５

威系列

４９９６ ３９１４ ４６１４２ ３５４３４ ５９４９ ４０３８ ４６３２２ ３７０９８

合计

１７３８２ ２１８３６ １９５０１７ １７５８０６ ２０５２０ ２１２８１ １８８８８０ １７２０４３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002015

证券简称：霞客环保 公告编号：

2011-064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7,794,427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4.08%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陈建忠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57,794,4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

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2011-063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

：

00

2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3

、召开地点：怀荣宾馆一号会议室（怀化市迎丰西路

148

号）

4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黎明先生

6

、此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投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邹棒、吕杰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2,275,4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64,480,000

股的

43.9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并形成以下决

议：

1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收购溆浦县种猪场及伍少华、 单振文等

14

家养猪场部分资产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275,44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为

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1,650.00

万元收购溆浦县种猪场部分资产，使用

募集资金

2,460.00

万元收购伍少华、 单振文等

14

家养猪场部分资产

,

合计投资

4,110.00

万

元。

2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275,44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为

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邹棒、吕杰

结论性意见：

"

本律师认为：

"

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0

日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４１０００４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增聘基金经理

）

是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解聘基金经理

）

否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胡伟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胡伟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１－１０－１０

证券从业年限

７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７

年

过往从业经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学士

，

曾在珠海市商业银行资金营运部从事债

券研究及债券交易工作

，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加入我公司

，

历任债券交易员

、

华

富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助理

，

现任华富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

。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本科

、

学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

措施

否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４１０００２

华富货币市场基

金

２００９－１０－１９ －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基金经理变更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002514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31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超募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4

月

1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2,000

万元临时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4

月

12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截止

2011

年

10

月

8

日，公司已将人民币

2,000

万元全额归还至超募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

述超募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0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2

2011

年

10

月

11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150

证券简称：宜华地产 公告编号：

2011-13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宜华地产

"

或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以电邮和电话方式向全体

董事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7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与宜华企业

(

集团

)

有限公

司签署

<

关于返还代垫款的协议

>

的议案》

因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宜华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绍生、王少侬、陈奕

民回避表决，由其他

4

名非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表决通过。

该项交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150

证券简称：宜华地产 公告编号：

2011-14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

2011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宜华

房产公司

"

）与宜华企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宜华集团

"

）签署《关于返还代垫款的协议》，

同意按约定由宜华房产公司承接原国有企业广东汕头茶叶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

"

茶叶公司

"

）

土地资产，用于房地产开发；宜华集团在茶叶公司改制过程中垫付的款项

25,418,737.37

元，由

宜华房产公司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二个月内返还宜华集团。

（二）鉴于交易对方宜华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上述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

会批准，且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11

年

10

月

1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

广东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与宜华企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签署

<

关于返还代垫款的协议

>

的

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刘绍生、王少侬、陈奕民回避了表决

,

由非关联董事胡坚、谭劲松、袁胜华、

郑少玲对该议案进行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交易对方：宜华企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绍喜

成立时间：

1995

年

4

月

5

日

注册资本：

553,950,000

元

经营范围：销售：百货，针织品，工艺美术品、陶瓷制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以自有资产

除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外的行业进行投资；自有资产租赁（经营范围中凡涉专项规定须持有效

专劈证件方可经营）。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07

年，鉴于汕头市区土地资源日益减少的形势，为增加市区的土地储备，降低土地成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宜华房产公司希望通过参与国有企业改制获取土地资源，由于国有企业改

制过程中涉及的问题广泛，改制难度大，改制成功与否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为了减少风

险，宜华房产公司与宜华集团约定：原国有企业茶叶公司，出资人为汕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拥有划拨的

58.25

亩（

38835.70

平方米）的工业用地，地块位于汕头市金园区

北墩茶厂路。由宜华集团收购茶叶公司，若茶叶公司改制成功并顺利取得茶叶公司原有的土地

资产，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前提下，需转由宜华房产公司取得该土地资产，用于房地产开发；宜华

集团在茶叶公司改制过程中垫支的改制成本，由宜华房产公司返还宜华集团。

2007

年

12

月

17

日， 宜华集团与汕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签署协议，受

让茶叶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整体企业国有产权， 承担茶叶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及全部职工安置

费用，并在协议中约定将上述

58.25

亩工业用地的受让人直接变更至宜华房产公司名下。

截止

2011

年

10

月

10

日，宜华集团对茶叶公司的改制工作已基本完成，宜华集团在茶叶

公司改制过程中共垫支改制成本

25,418,737.37

元。

经宜华房产公司、宜华集团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按约定由宜华房产公司承接茶叶公司土地

资产，用于房地产开发；宜华集团垫付的款项

25,418,737.37

元，由宜华房产公司在本协议签订

之日起二个月内返还宜华集团。

宜华集团已办妥茶叶公司拥有的

58.25

亩土地的出让手续， 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由宜

华房产公司支付，截止至本公告日，土地已过户到宜华房产公司名下。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主要是根据宜华集团在茶叶公司的改制过程中实际垫支的改制成本作为

交易的定价依据。

宜华集团在茶叶公司改制过程中共垫支改制成本

2541.87

万元。 宜华房产公司承接茶叶

公司的土地资产后，后续还需支付的出让金及其他税费约

1400

万元，由宜华房产公司缴交。预

计取得该土地并转变成住宅用地后，该地块的取得成本约为每亩

68

万元。

该地块位于汕头市金园区北墩茶厂路，该片区近年出让成交的居住用地较少，比较接近的

可比实例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挂牌出让的位于汕头市泰山路西侧

40

街区居住用地地块，宗

地编号

G2009-40

，挂牌出让地块实用地面积

20169.9

平方米（折合

30.255

亩），土地用途为居

住用地，由广东联泰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9740

万元竞得，每亩成交单价为

321.93

万元。

考虑区域因素、交易时间及地价上涨等因素，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合理、公允。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宜华房产公司将承接茶叶公司土地资产，用于房地产开发，可以进一

步增加公司的土地储备，为公司今后的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了子

公司宜华房产公司与宜华集团签署的《关于返还代垫款的协议》，发表如下意见：

经核查：宜华房产公司与宜华集团曾约定由宜华集团收购国有企业茶叶公司，若茶叶公司

改制成功并顺利取得茶叶公司原有的土地资产，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前提下，需转由宜华房产公

司取得该土地资产，用于房地产开发；宜华集团在茶叶公司改制过程中垫支的改制成本，由宜

华房产公司返还宜华集团。现宜华集团对茶叶公司的改制工作已基本完成，双方就返还宜华集

团在改制过程中所支付的改制成本及茶叶公司土地资产过户到宜华房产名下等问题进行了协

商，并达成了协议。 我们认为：《关于返还代垫款的协议》是对之前约定的履行，协议内容公平、

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同意子公司宜华房产公司与宜华集团签署《关于返还代垫款的协议》。

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刘绍生、王少侬、陈奕民应当回避表决该

议案，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七、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关于返还代垫款的协议》

特此公告！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035

证券简称：

ST

科健 公告编号：

KJ2011-25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被法院受理重整申请的公告

特别提示：

●

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 股票简称修改为

"*ST

科健

"

●

公司股票自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起

20

个交易日后将被停牌，预计股票停牌日为

2011

年

11

月

9

日。

一、事件概述

1.

破产事件简述：

申请人名称

:

广西新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

广西新强公司

"

）

住所地

: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唐山路

19

号

19

栋

2

单元

102

房

.

申请时间

:2010

年

12

月

31

日

申请事由

:

申请人以本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

且资不抵债为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

2.

法院裁定时间：

2011

年

10

月

8

日

3.

裁定书主要内容：因被申请人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不能清偿申请

人广西新强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申请人以债权人身份提出的重整申

请符合法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条第二款、第七条第一款裁定如

下：

受理申请人广西新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的对被申请人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重整的申请。

4

、法院受理重整案件公告情况：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10

月

9

日在《深圳特区报》

A6

版刊登了《受理破产案件

公告》，具体如下：

本院已于

2011

年

10

月

8

日依法受理广西新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中国科健股份有

限公司重整一案。 自本案受理之日起，有关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

提起，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其财产后，该

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对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除，执行程序

依法应当中止，其财产非经本院同意，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处置。 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时间地

点另行公告。

二、法院指定管理人情况

深圳中院作出（

2011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1-1

号《民事裁定书》时尚未指定管理人，一

旦法院完成该项工作，本公司将积极配合管理人，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法院未指定管理人之

前，信息披露责任人为本公司董事会，法院指定管理人后，信息披露责任人为管理人。

三、事件影响

1.

股票交易：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股票简称将

修改为

"*ST

科健

"

。

2.

停复牌事项安排

:

依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6

条、第

13.2.7

条的规定，公司股

票将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停牌一天，自

2011

年

10

月

12

日复牌交易，自复牌之日起

20

个交

易日后，公司股票将停牌（预计公司股票停牌日为

2011

年

11

月

9

日），至法院就重整计划做

出裁定后，公司即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3.

信息披露责任人：法院未指定管理人之前，信息披露责任人为本公司董事会。

联系人：李卫民、费宁萍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1065

号南山大厦南座

700A

联系电话：（

0755

）

26992595-8585

；传真：（

0755

）

26888210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股票停牌期间，本公司存在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

,

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方案未通过等）

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注

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法院裁定书；

2.

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035

证券简称：

ST

科健 公告编号

:KJ2011-26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股票简称、证券代码以及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1

、股票简称：股票简称由

"ST

科健

"

变更为

"*ST

科健

"

。

2

、证券代码：

000035

。

3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停牌一天，自

2011

年

10

月

12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4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日涨跌幅限制为

5%

。

二、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原因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10

月

8

日受理了对本公司重整的申请

(

详见同日刊登的

本公司关于《被法院受理重整申请的公告》，公告编号：

KJ2011-25),

依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13.2.6

条的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0

月

12

日复牌交

易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股票简称由

"ST

科健

"

变更为

"*ST

科健

",

股票代码不变，股票涨

跌幅限制仍为

5%

。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存在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

,

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方案未通过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

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四、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卫民、费宁萍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1065

号南山大厦南座

700A

联系电话：（

0755

）

26992595-8585

；传真：（

0755

）

26888210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433

证券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码：

2011-038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10

月

10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

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在收到书面核准文件

后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34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4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地点

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将于

2011

年

10

月

19

日上

午

9

：

00

召开。 会议地点原定于

"

山东省蓬莱市公寓路

1

号泉盛（蓬莱）大酒店

"

， 由于酒店

方面的原因，现变更会议地点为

"

山东省蓬莱市海滨路

3

号八仙居宾馆

"

，会议其他事项均

不变。 公司对此次会议地点变更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